	审批意见：                          株醴环评表〔2022〕127号
一、醴陵市华彩包装有限公司“彩盒、纸箱等包装产品建设项目”于2015年7月取得醴陵市环境保护局环评批复（醴环评表〔2015〕9号）。因项目市场前景广阔，原有设备无法满足市场产能需求，拟对已批复的内容进行变更，主要变更内容为：①新建一栋3层楼的生产厂房作为外箱生产车间，原外箱车间作为纸板生产车间，外箱生产设备全部搬迁至新厂房内；②在彩盒生产车间内设置烘干房；③淘汰原3条水墨印刷生产线、新增一条七层瓦楞纸板生产线、新增4条水墨印刷生产线、新增1台1t生物质锅炉、1台4t生物质锅炉、新增4条不干胶条码生产线；④配套建设废水、废气、噪声、固废处理等环保工程；⑤产能增大至年产瓦楞纸板4500万m2、纸箱1000万个、彩盒400万个、不干胶条码5000万个。
根据湖南宏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专家技术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前提下，项目对环境影响可达到国家相关环保要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中确定的地点、规模和内容建设。
二、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 实行雨污分流，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起进入化粪池处理后，与印刷清洗废水（经印刷油墨处理设施预处理）一起经地埋式一体化设施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排放后经设置的入河排污口排入东龙江。
2. 锅炉以成型生物质为燃料，锅炉（1t）废气经布袋除尘处理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后通过25m（2#）排气筒排放，锅炉（4t）废气经布袋除尘处理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后通过35m（3#）排气筒排放；彩盒车间印刷废气、粘合废气经集气罩+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处理达标后通过15m（1#）排气筒排放，按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相关要求，完善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采取强化源头控制、使用先进生产工艺、提高废气收集效率、加强车间通风等措施，确保达到厂区内及厂界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有机废气执行《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1616-2022）；食堂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标准要求。
3．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夜间不生产，采取减振、隔声等措施，确保噪声达标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4. 按国家规定收集、暂存、转运、处置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固体废物。
5.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制定并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三、原则同意醴陵市华彩包装有限公司彩盒、纸箱等包装产品建设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该入河排污口地理坐标东经113.301193102，北纬27.331482734。排放方式为连续排放，排口性质为混合废水排口，排放去向为东龙江，排放规模为2460吨/年，废水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你单位应按照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在排污口设立标志牌，设置便于监测的明渠，并按《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湘政办发[2018]44号）要求定期开展水质、水量监测。设置入河排污口正式投入使用前，应向入河排污口主管部门提出入河排污口设置验收申请，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
四、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本审批意见仅针对环境影响提出相关要求，涉及土地、规划、安监、消防、立项等，应符合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要求。
六、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由醴陵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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